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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提纲
一、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概况（同时填写附表1.1，附表1.1仅需报送电子版）

1.1学校实验室基本情况

1.2实验室安全管理的组织架构与责任体系

1.3实验室安全制度建设

1.4实验室安全教育与培训情况

1.5实验室安全常规检查与隐患整改
1.6实验室安全分级分类管理情况（同时填写附表1.2，附表1.2需报送纸质版和电子版）

1.7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估、应急预案、奖惩机制情况等

1.8其他
二、本次实验室安全自查与隐患整改情况（同时填写附表1.3，附表1.3需报送纸质版和电子版）

2.1本次自查工作组织与实施

2.2发现的隐患概况

2.3隐患整改的组织

2.4整改完成情况（包括上一年度剩余隐患的整改情况）

三、学校在安全管理方面开展的其他工作

编写说明

1、 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概况

学校实验室基本情况，省部级以上实验室的占比，实验室安全经费和人员投入情况，实验室安全管理组织框架，三级安全责任体系落实情况，安全工作相关制度制（修)订情况，安全教育、培训、演练开展情况，安全检查情况，近五年发生的安全事故与整改情况等。（同时填写附表1.1和1.2，附表1.1仅需报送电子版，附表1.2需报送纸质版和电子版）
2、 本次实验室安全自查与隐患整改情况

学校和学院层面组织开展自查工作情况，检查实验室数量，发现的隐患及原因分析。隐患整改工作的组织开展，对可立行立改隐患的整改完成度和对无法立行立改的隐患制定整改方案的情况，安全检查“回头看”与安全隐患闭环管理要求的落实情况，以往年度剩余隐患（包括自查和现场调研发现的隐患）的整改情况等。（同时填写附表1.3，附表1.3需报送纸质版和电子版）
3、 学校在安全管理方面开展的其他工作

学校在促进实验室安全管理方面采取的可以借鉴和推广的举措。

四、本报告须经实验室安全管理职能部门负责同志审核并由学校主要负责同志签字后上报
一、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概况
1.1 学校实验室基本情况

学校共有10个实验教学中心，196间教学实验室，实验室面积27779.82 m2，2024年实验室安全经费投入36.7万元，主要用于安全设施建设与维护、个人防护设备采购以及安全检查与评估。全校共有62位实验技术人员，服务实验教学与研究的同时负责实验室安全。

1.2 实验室安全管理组织框架和责任体系

学校有明确的安全管理组织框架，成立有上海建桥学院平安校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安全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教务处具体负责全校实验室的管理与建设。各二级学院设有院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学校已构建三级联动的实验室安全管理责任体系，明确各级管理职责，签订安全责任书，以加强实验室安全监管，提升实验室安全意识，降低事故风险；促进实验室安全文化建设，营造安全、和谐的教学与科研环境。

1.3 安全工作相关制度建设 

我校已于2024年底全面修订完善了实验室建设与管理相关制度文件，如《实验室工作管理办法》《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等。

1.4实验室安全教育与培训

2024年教职工参加安全培训195人次，学生参加安全培训5261人次，开展应急演练30次，参加应急演练7169人次。积极组织人员参加上海市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专项培训，组织全校实验技术人员参加由国家行政学院举办的实验室安全专题培训班。

1.5 实验室安全常规检查与隐患整改

成立由分管副校长为组长的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队伍，实行每月一次安全检查与平时不定期检查相结合，对检查结果进行反馈、通报、跟踪整改，确保安全工作落到实处。近五年未发生安全事故。
1.6 实验室安全分级分类管理
学校已于2024年10月完成实验室安全分级分类管理。我校共有1个二级实验室，7个三级实验室，其他均为四级实验室。

1.7 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估、应急预案、奖惩机制情况等

实验室立项建设与改造时，由资产处、后保处、教务处、科研处负责安全风险评估，各学院都有相应的实验室应急预案、有明确的奖惩机制。

二、本次实验室安全自查与隐患整改情况
2.1 本次自查工作组织与实施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5年度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通知》（教科信厅函〔2025〕8号）及市教委相关文件精神，我校高度重视，全面部署实验室安全专项工作，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2.1.1组织领导

成立由校领导牵头的专项工作组，制定了“上海建桥学院关于做好2025年实验室安全工作的通知”，五一假期前完成校领导带队的多部门联合安全检查，现场督办隐患整改。
2.1.2实施步骤

（1）学院自查整改阶段（2025.4.25-5.18）

各二级单位依据《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2025年）》文件，开展实验实训场所全口径自查。建立安全隐患整改台账，执行闭环管理；分级分类管理台账实施动态更新，未整改问题需明确责任人、方案及整改时限。各单位须于5月18日前向教务处提交经分管领导签章的《实验实训室安全隐患自查自纠汇总表》。

（2）校级核验阶段（2025.5.19-5.25）

学校联合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实验室安全复查，重点核查隐患整改闭环情况、分级分类台账准确性，对整改不到位事项坚决不予销账。教务处设立专项联络员，实时跟踪整改进度。对逾期未完成整改的单位，将启动问责机制并全校通报。

2.2 发现的隐患概况

根据学院自查和校级核验，共发现26处安全隐患。具体隐患情况见附表1.3--实验室安全隐患自查自纠汇总表。

2.3 隐患整改的组织
安全隐患整改工作实施闭环管理机制，由教务处依据排查结果下达限期整改通知，针对隐患类型制定专项整改方案并明确整改时限，指定安全管理员全程跟进整改过程。整改完成由教务处验收整改结果。

2.4 整改完成情况（包括上一年度剩余隐患的整改情况）

上年度无剩余未完成整改的安全隐患，本次检查发现安全隐患26处，现已整改23处，其余3处整改中。
三、学校在安全管理方面开展的其他工作
3.1 学校各二级单位设有安全员，各班级设有安全委员，能及时反馈和处理存在的安全问题。

3.2 学校聘请第三方专业安全评测机构定期评测与指导实验室安全工作。 

3.3 学校组织各二级单位安全责任人、安全员、实验室负责人及重点区域安全管理员等骨干分批次赴临港新片区消防体验中心参观学习，通过“理论+实践”的沉浸式体验，让参与者零距离学习、掌握消防知识与技能。

四、本报告须经实验室安全管理职能部门负责同志审核并由学校主要负责同志签字后上报
